（附件1）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111學年度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獎申請表一
	班級
	學生姓名
	家長簽名
	推薦類別(擇一)

	六年  班
	
	 (簽章)
	□體育  □藝文與科學   
跨類別需獨立填表，以跨二類為限。

	獲獎事項列表

	編號
	得獎日期
	主/承辦單位
	參賽項目
	所得獎項
	自填分數
	導師
初審
	審查委員
複審

	範例

	109.10.30
	□教育部(教育局□校內
	臺北市109年度多語文學藝競賽南區國語寫字組
	優等
	18
	
	

	
	
	□教育部□教育局□校內
	
	
	
	
	

	
	
	□教育部□教育局□校內
	
	
	
	
	

	
	
	□教育部□教育局□校內
	
	
	
	
	

	
	
	□教育部□教育局□校內
	
	
	
	
	

	
	
	□教育部□教育局□校內
	
	
	
	
	

	
	
	□教育部□教育局□校內
	
	
	
	
	

	
	
	□教育部□教育局□校內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
	  □獎狀正本核對。
  □核對積分
	 導師簽名：【                  】

	   □分數核定。
	 審查委員簽名：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】

	說明：

1. 採計一至六年級申請類別之各項競賽獎狀，獎狀上應有學校或教育部、縣市長、教育局核章始得採計，學業成績獎狀不予採計。
2. 獎狀按主辦單位教育部、教育局、校內順序填寫並以電腦繕打列印，在影印之獎狀右上角標上編號以便核對。

3. 本表由申請學生或家長填寫，另需檢附獎狀正本、影本與電子檔。獎狀正本由導師驗畢立即發還。獎狀影本請於右上角編號並依序裝訂。

4. 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下載列印，檔案請至本校網站家長專區下載。
5. 截止日期：5月16日(二)
送件方式：由導師協助送交教務處，電子檔請上傳至 nas1-1/…/六年級/to all/111市長獎，名格式：60412王大維市長獎藝文類申請表（班級+座號+姓名+類別）。逾期以棄權論，不得異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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